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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抢金男”落网了
他最近3个月抢了20多位女子的金首饰，受害人快到南大街派出所报案指认

两三天出来抢一次

3个月内抢了20多人

1月份的一天，在芝罘区文
化路市场内，随着一声尖叫，一
名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拔腿就
跑。一位女子边追边喊抢劫，由
于市场内人比较多，男子没几
分钟后就逃得没了踪影。这位
女子脖子上戴的价值4000多元
的金项链被抢走了。

没过几天，一名老太太也
在文化路市场内被抢了。她的
金耳环被人硬生生拽了下来，
耳朵处鲜血直流。老人追不上
对 方 ，在 市 民 的 帮 助 下 报 了
警。

从1月份到3月份，芝罘区
文化路市场附近发生多次妇女
金首饰被抢案件。根据警方侦
查，这名男子隔上两三天便出
来抢一次，3个月内抢了 2 0多
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市民拍下嫌犯照片

便衣蹲守抓他现行

“在市场内接连发生这样的
案件，影响很恶劣。”芝罘公安分
局南大街派出所所长王国柱说，
他们迅速成立了破案小组，对案
件展开调查。

副所长藏鹏程带领着6名民
警，装扮成买菜市民到市场内蹲
守。便衣民警们连续蹲守了很多
次，但每次都不见嫌疑人的踪
影。经过走访附近商家，民警了
解到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身
穿蓝色外套，带着一个深色口

罩，穿着一双白色球鞋。
“一名市民发现了可疑男

子，因为那个男子老盯着过往的
老人瞅，像民警所说抢金首饰的
嫌疑人，便偷拍了一张侧面的照
片。”2月25日，民警收到热心市
民发来的一张可疑男子的照片，
这让民警异常兴奋。

经过多日蹲守后，4日上午8

点半，在早市守候的民警猛然发
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该男子身穿
蓝色羽绒服，脚蹬运动鞋，两只
眼睛总盯着买菜的中老年妇女。
很快该男子盯上了一个戴着金
耳环的老人，尾随进入了一条偏
僻的小巷。正当他摸出口罩戴

上，准备向老人身后跑去时，前
后方冲出的五六个民警把他牢
牢控制住了。

南大街派出所

请受害人来指认

这名抢金首饰的男子姓范，
3月5日，范某因涉嫌抢夺、抢劫
罪被芝罘警方刑拘。记者在南大
街派出所见到了嫌疑人范某，他
今年30岁，重庆人，抢到的金首
饰都被他低价卖了，钱被挥霍一
空。

随后，民警带着他到文化路
市场以及文化立交桥附近指认
作案现场。一位市民指着范某
说：“好好的人，干什么不行，你
这不是缺德吗！”

办案民警提醒说，如果还有
被范某抢劫金耳环的受害人，请
及时到南大街派出所报案指认。

天气逐渐转热，市民穿将穿
得越来越少，金银首饰外露，抢
夺、抢劫案件也相应多了起来。民
警提醒女子尽量不要佩戴较粗的
金项链，以免被不法分子盯上。特
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喜欢
戴金耳环，外出时更要小心。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林山
□本报记者 钟建军
qlwbzjj@vip. 163 .com

4日，在芝罘区文化路
市场附近，一名男子正准
备抢老人金首饰时，被便
衣民警当场抓获。根据警
方侦查，他在最近3个月
内，抢了20多位中老年女
子的金首饰，不少老人因
此受了伤。曾被抢过金耳
环的受害人，请及时到南
大街派出所报案指认他。

格追踪报道

失主领回螺丝钉

两箱价值1800元

□通讯员 曲涛
□记者 于飞 报道

本报3月8日讯 3月2日下
午在化工路与幸福南路交叉路
口处，一辆大货车在拐弯时甩下
了两箱螺丝钉，而驾驶员毫不知
情，烟台交警二大队民警将螺丝
钉捡起并带回了队里。本报3月7

日C16版报道此事后，7日下午，
驾驶员李先生便到交警二大队
领回了两箱螺丝钉。

李先生说，这两箱螺丝钉大
概值1800元，他本来准备要自己
赔，没想到螺丝钉竟然完好无损
地回来了，真的很感激民警。

下班碰上暴露狂

两姑娘不敢报案

□通讯员 李畅 曲平 邢文泰
□记者 蒋慧晨 报道

本报3月8日讯 小陈和小
张是开发区某酒店的服务员 ,每
天下班都要经过一片小树林才
能回到宿舍。去年腊月二十六晚
上，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见到
她们就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边
笑边朝她们做着下流的动作。

她们俩吓得撒腿就跑，事后
不好意思和别人提起。由于害怕
再次遇到那个男子，她们不得不
绕道上下班，经常迟到，被领班
批评了好几次，奖金也被扣了。

带着一肚子的委屈，两人鼓
起勇气向辖区的金沙滩边防派
出所报了警。3月7日，该所民警
抓住了这个小伙，犯罪嫌疑人对
数起裸露下体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通讯员 王建军
□记者 于飞 报道

本报3月8日讯 日前，开发
区交警大队在绍兴路查获一辆
涉嫌悬挂伪造号牌的车辆，而肇
事者刘某并不是驾驶员。交警部
门依法对其罚款2000元，行政拘
留7日，刘某也成为开发区非驾
驶人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处罚的第一
人。

近日，开发区交警大队民警
接到举报，得知在绍兴路有一辆
涉嫌悬挂伪造号牌，在路边违法
停放修车的大型泊运车。

民警赶到现场后，果然看到
一辆大型泊运车停在路边，经核
实，原来是这辆车在行驶过程中
发生故障，车主刘某在明知该路

段不允许停车的情况下，仍然让
其雇佣的驾驶员将车在路边停
放。驾驶员将车停在路边后，为
了逃避交警的处罚，刘某自己将
原车牌黑E5咕咕咕换走，挂上伪
造的车牌黑B5咕咕咕，想蒙混过
关，却没想到被民警当场查获。

目前，车主刘某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并对自己的做
法感到非常后悔。由于该车还涉

嫌私自改装违法行为，民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六条条第(三)项之规定，
依法对非驾驶人的刘某进行处
罚，刘某也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
号牌，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处
罚款2000元的处罚。刘某成为了
开发区非驾驶人被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
处罚的第一人。

□通讯员 旷翔宇
□记者 李大鹏 报道

本报3月8日讯 芝罘区人
民法院婚姻家庭审判庭副庭长
隋文华去年审结案件522件，有时
候一天开庭8次，被同事称为“超
人”。

据介绍，隋文华根据时间统

筹安排开庭，休庭的空隙就穿插
其他案件调解；晚上和休息日用
来制作法律文书，大大提高了审
判效率。

近年来，她平均每天要开
三四个庭，最多的时候一天开
8个庭。她所办理的案件90%在
三 个 月 内 审 结 ，最 短 的 仅 一
天。自 2 0 0 6年以来，她年均审

结案件超过400余起。2012年共
审结案件 5 2 2 起，调解撤诉率
均超过 8 2 %，居全市法院系统
前列。

许多同事说她是“超人”，也
经常有人向她讨教审案绝招。

“我所做的就是牢记职责，把群
众当成亲人，把群众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来办。”隋文华说。

违法停车就换假牌，“聪明”过头了
他虽然不是驾驶人，仍被行政拘留7天并罚款2000元

“超人”女法官年审522件案子
最多一天开八个庭，最快的案子一天审结

从13米加长到30多米

泊运车拐弯掀翻货车

7日，在206国道马家路口，
一辆泊运车由于车身过长，在路
口拐弯时，车辆尾部将在另一车
道内正常行驶的轻型小货车给
掀翻了。小货车损坏严重，万幸
小货车驾驶员只受轻伤。该车标
准车长是13米，但是车主却将车
加长到了30多米。

隔通讯员 王建军 本报
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3月8日下午，烟台开发区执
勤民警巡逻到彩云城附近时，发
现一辆轿车熄火，长时间停在原
地。民警和热心市民合力将车推
到不妨碍交通的位置上。

隔通讯员 军良 新平
本报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路中间熄火

民警帮忙推车

▲犯罪嫌疑人范某在文化
路市场附近指认作案现场。
热心市民拍到嫌犯照片发给
民警。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隋文华 通讯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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